
上海市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活动管理

系统 V2.0 用户操作手册

【技术服务机构分册】

摘要：描述上海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活动管理系统的业务说明和操作方法，指

导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从业人员熟练使用系统。

2021-5-10



上海市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活动管理系统 V2.0 - 技术服务机构用户手册

1 / 30

目录

一、 系统功能 (上海消防技术服务系统)......................................................................................2

（一） 机构注册...............................................................................................................................3

（二） 人员注册...............................................................................................................................5

（三） 申请入职...............................................................................................................................6

（四） 技术负责人任命...................................................................................................................8

（五） 项目初始登记/项目管理.....................................................................................................9

（六） 项目管理(项目登记)..........................................................................................................13

添加委托单位联系人...............................................................................................................14

编制维保计划（PC 端）........................................................................................................ 15

结束执业反馈单/委托单位联系人评价.................................................................................19

开始执业...................................................................................................................................19

编辑月报（PC 端）................................................................................................................. 21

删除项目/终止项目.................................................................................................................24

（七） 出具报告（PC 端）........................................................................................................... 24

（八） 审核报告.............................................................................................................................27

二、 重点说明.................................................................................................................................29

file:///D:/work/2020/上海消防/技术服务/实施资料/上海市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活动管理系统V2.0-技术机构用户手册-提交1.doc
file:///D:/work/2020/上海消防/技术服务/实施资料/上海市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活动管理系统V2.0-技术机构用户手册-提交1.doc
file:///D:/work/2020/上海消防/技术服务/实施资料/上海市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活动管理系统V2.0-技术机构用户手册-提交1.doc
file:///D:/work/2020/上海消防/技术服务/实施资料/上海市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活动管理系统V2.0-技术机构用户手册-提交1.doc
file:///D:/work/2020/上海消防/技术服务/实施资料/上海市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活动管理系统V2.0-技术机构用户手册-提交1.doc
file:///D:/work/2020/上海消防/技术服务/实施资料/上海市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活动管理系统V2.0-技术机构用户手册-提交1.doc
file:///D:/work/2020/上海消防/技术服务/实施资料/上海市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活动管理系统V2.0-技术机构用户手册-提交1.doc
file:///D:/work/2020/上海消防/技术服务/实施资料/上海市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活动管理系统V2.0-技术机构用户手册-提交1.doc
file:///D:/work/2020/上海消防/技术服务/实施资料/上海市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活动管理系统V2.0-技术机构用户手册-提交1.doc
file:///D:/work/2020/上海消防/技术服务/实施资料/上海市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活动管理系统V2.0-技术机构用户手册-提交1.doc
file:///D:/work/2020/上海消防/技术服务/实施资料/上海市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活动管理系统V2.0-技术机构用户手册-提交1.doc
file:///D:/work/2020/上海消防/技术服务/实施资料/上海市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活动管理系统V2.0-技术机构用户手册-提交1.doc
file:///D:/work/2020/上海消防/技术服务/实施资料/上海市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活动管理系统V2.0-技术机构用户手册-提交1.doc
file:///D:/work/2020/上海消防/技术服务/实施资料/上海市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活动管理系统V2.0-技术机构用户手册-提交1.doc
file:///D:/work/2020/上海消防/技术服务/实施资料/上海市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活动管理系统V2.0-技术机构用户手册-提交1.doc
file:///D:/work/2020/上海消防/技术服务/实施资料/上海市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活动管理系统V2.0-技术机构用户手册-提交1.doc


上海市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活动管理系统 V2.0 - 技术服务机构用户手册

2 / 30

(1)

一、系统功能 (上海消防技术服务系统)

1. 移动端打开微信 搜索小程序:上海消防技术服务系统 ，点击进入首页如下图示。

2. 点击首页左上角的登录人员图标进入以下登录注册界面

(1) 首次进入该页面需要注册

(2) 注册完成后方可进入上海消防技术服务系统

3. PC 端在浏览器输入：http://js.shxf-119.com，进入 PC 端系统登录页面；

4. 移动端与 PC 端用户名账号是统一的。

首页

界面解析

(1) 首页共分为登录入口

(2) 报告通告入口

(3) 办公指南入口

(4) 相关法规入口

(5) 技术标准入口

(6) 维护保养检测机构

1 可以查看维护保养检测相关机构信息

(7) 消防安全评估机构

1 可以查看消防安全评估相关机构信息

(8) (机构)更多

1 查看所有机构的列表及详情

(9) 维护保养检测项目

1 可以查看维护保养检测相关项目信息

(10) 消防安全评估项目

1 可以查看消防安全评估相关项目信息

(11) (项目)更多

1 查看所有项目的列表及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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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机构注册
------------(如下图)

1. 机构注册共分为 4 部分

(1) 机构实名信息录入

1 机构实名信息必须在部局系统中存在,否则不可注册;
2 营业执照照片(清晰);
3 统一信用代码(18 位);
4 机构名称(与营业执照机构名称相同);

(2) 法人实名信息录入

1 法人实名信息必须是本人身份证和本人个人证件照;
2 个人证件照(近期证件照片，参考格式：1080×1440(像素)、160kb(大小)，拍摄清晰上传);
3 身份证正面照片(尽量为证件大小并清晰);
4 身份证背面照片(尽量为证件大小并清晰);

(3) 机构登录密码设置

1 登录账号和密码可中文、英文、数字、特殊字符中至少三类，长度八位以上。

(4) 机构基本信息录入

1 办公场所录入(是否为默认办公地场所);默认办公场所所在区域决定了属地管辖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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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注册 注册选项 机构注册首页

机构实名信息录入(1) 法人实名信息录入(2) 机构登录密码设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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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场所

机构基本信息录入(4) 办公场所界面(1) 办公场所界面(2)

（二）人员注册
1. 人员注册共分为 3 部分

(1) 实名认证录入

1 法人实名信息必须是本人身份证和本人个人证件照;
2 个人证件照(近期证件照片，参考格式：1080×1440(像素)、160kb(大小)，拍摄清晰上传);
3 身份证正面照片(尽量为证件大小并清晰);

(2) 个人证件照识别

1 判断注册上传的个人证件照是否可以识别通过

(3) 从业信息录入

1 录入对应的证件及证件号方可入职对应角色(相关证件照清晰);
2 无*号注释的信息可不传;
3 如果只是法人授权代表,不执业,无须填写从业信息即可上传;
4 法人授权代表无需录入从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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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实名认证

人员从业信息

（三）申请入职
1. 人员入职共分为 2 部分

(1) 申请人员注册好账户后登录点击首页菜单申请入职

1 选择待入职机构；

2 填写申请岗位；从业信息中录入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证书的人员可以入职注册消

防工程师或操作人员；具有操作人员证书的可以入职操作人员；无从业信息的人

员只能入职法人授权代表。

(2) 法人授权代表或者法人公司管理人员审核入职离职审核

1 审核可以通过或者驳回。审核驳回需要填写驳回原因。

个人证件照识别是否可以

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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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职岗位

入职驳回原因

入职公司选项

填写入职从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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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授权代表,法人进行审核

通过或者驳回申请入职/离职人员列表点击入职离职审核菜单

（四）技术负责人任命
1. 技术负责人任命共分为 1 部分

(1) 法人授权代表或者法人公司管理人员点击机构管理下的技术负责人任命菜单 ;
(2) 然后点击新增技术负责人;

1 技术负责人必须是(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
(3) 保存;
(4) 返回上一页就能查看到该机构下的所有的技术负责人列表；

(5) 技术负责人经任命后才能任职项目的技术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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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负责人列表

（五）项目初始登记/项目管理
1. 项目登记共分为 2 部分

(1) 项目初始登记菜单 和项目管理 菜单下的项目登记

1 项目初始登记是项目简单信息,需要项目负责人进行再次补充才为可执业的项目;
1) 项目所在区\项目详细地址可以直接点击项目坐标进行地图定位,将自动填充所在

区和详细地址;

(2) 项目管理下登记的项目直接是可执业的项目,共分为 4 部分填写;
1 项目基本信息;

1) 项目详细地址可以直接编写后进行确定\搜索,则定位(格式如:上海市***路**\上海市

浦东新区***公司)

2) 项目所在区\项目详细地址可以直接点击项目坐标进行地图定位,将自动填充所在

区和详细地址;

2 项目人员信息;(项目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不可是同一人)
1) 项目负责人必须是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

2) 技术负责人必须是机构法人授权代表进行机构管理菜单下的(技术负责人任命

)的人员才可以在项目中添加技术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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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合同信息(需真实有效);
1) 项目合同信息包括

a. 委托单位

b. 委托单位联系人

c. 合同编号

d. 合同签订日期

e. 合同开始日期

f. 合同结束日期

4 服务对象;
1) 服务对象信息包括

a. 建(构)筑物(场所)名称

b. 建(构)筑物(场所)类别

a) 民用

b) 工业(厂房,仓库)
c) 工业(装置,储罐)
d) 堆场

c. 最高火灾危险性(建筑物(场所)类别为民用的无此项)
a) 甲

b) 乙

c) 丙

d) 丁

d. 建筑总层数(建筑物(场所)类别为堆场的无此项/建筑物(场所)类别为工业(装置,储罐)的无

此项)
e. 最大单位建筑面积(建筑物(场所)类别为堆场的无此项/建筑物(场所)类别为工业(装置,

储罐)的无此项)
f. 服务楼层或部位(建筑物(场所)类别为堆场的无此项/建筑物(场所)类别为工业(装置,储

罐)的无此项)
g. 服务面积(建筑物(场所)类别为堆场的无此项/建筑物(场所)类别为工业(装置,储罐)的无此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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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初始登记界面
项目管理下项目登记界面

登记好的项目列表界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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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项目列表滑动按钮
项目负责人在项目列表左右滑动选中的项目，执行项目删除\终止。项目参与人员可查看

该项目的执业历史。

1．项目初始登记完成之后状态为:已提交(右滑可删除)
2．已提交的项目不可删除但是可以终止,需要填写终止原因(右滑可终止)
3．已执业的项目(右滑可终止)
4．已终止的项目不可再终止,再次滑动点击终止可查看终止原因(不可重复终止,终止原因不可修改)
5．待复检的项目(可以重新开始执业)
6．已完成的项目(左滑可以查看执业历史)

项目列表中有项目状态，状态含义：

1．已保存：项目初始登记保存完成，已保存状态的项目可以在项目列表右滑删除；

2．已提交：项目登记完毕，项目负责人点击提交按钮。已提交的项目在确认添加委托单

位联系人后（维保项目必须编制维保计划）可以开始执业；

3．已执业：检测评估类项目已完成全部项目执业活动；维保类项目完成合同期最后一期

维保任务的现场执业活动；

4．待复检：检测项目出具不合格报告经技术负责人审核通过后待复检，可以开始执业；

5．已完成：检测、评估类项目已经出具报告；维保类项目已完成合同期；

6．已终止：已提交、已执业、待复检项目可以输入原因终止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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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管理(项目登记)

1. 项目管理 共分为 4 大部分

(1) 项目登记(参考第五章节)

1 如果是”维护,保养,检测”项目要在”PC 电脑端”编制维保计划;要做到:”先编制维

保计划后执业”

2 项目登记完成后,必须在”委托单位”新增单位联系人,系统出现二维码，推送给委

托单位联系人，扫描二维码提交委托单位信息，并根据提示关注公众号(上

海消防公众服务平台)；完成上述操作委托单位联系人可正常接收推送消息。

(2) 项目详情(点击对应项目打开详情)
1 项目信息(可查看项目基本信息详情)
2 维保计划(可查看编制维保计划详情)

1) 项 目 负 责 人 登 录 上 海 消 防 技 术 服 务 机 构 执 业 活 动 管 理 系 统

(http://js.shxf-119.com)，点击左侧菜单”项目登记”;
2) 选择需要生成维保计划的项目，点击按钮”维保计划”;
3) 根据项目维保责任范围显示各分项的维保要求，按需编制维保计划；

4) 编制好后点击界面左上角”生成维保计划”
a. 维保计划的首期与末期与项目合同起止时间保持一致；

b. 中间每期维保计划的起止时间可在系统提供的前后五天内调整；

c. 维保计划编制完成后可按维保期查看各期的维保计划；

5) 查看维保计划，推送维保计划(需该项目有添加委托单位联系人)
3 项目公示(可查看项目公示 pdf文件)

4 委托单位(委托单位联系人,推送执业信息等)

1) 新增单位联系人(小程序二维码)
2) 委托单位联系人扫描二维码填写委托单位联系人信息；

3) 联系人信息保存后，切记关注公众号(上海消防公众服务平台),不关

注则接收不到推送消息。不支持消息重推。
5 项目进度(项目时间轴)

(3) 开始执业/执业历史

1 人像识别进行开始执业或者结束执业(根据个人证件照进行识别,建议个人证件照为近期证件照片，参

考格式：1080×1440(像素)、160kb(大小)，拍摄清晰上传),
2 结束执业后推送委托单位联系人评价此次执业情况；

3 执业历史是查看该项目都有哪些人员执业、执业时间、执业时长；

(4) 删除/终止项目

1 此节点是需要长按某项目后自动弹出窗口

1) 项目初始登记，状态为已保存的项目可以删除。

2) 项目已提交的项目不可删除只能终止或者继续执业(需填写终止原因)

http://js.shxf-11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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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委托单位联系人

1. 项目管理 菜单下点击项目,进入项目详情,点击上方”委托单位”按钮,新增单位联系人；

2. 新增单位联系人(二维码)

3. 委托单位联系人扫描二维码填写委托单位联系人信息；

4. 保存完成后关注公众号(上海消防公众服务平台) ，不关注则接收不到推送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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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维保计划（PC 端）

1．项目负责人登录上海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活动管理系统(http:// js.shxf-119.com)

2．点击左侧菜单”项目登记”;

3．点击需要生成维保计划的项目按钮”维保计划”;

4．点击表格右侧编辑按钮编辑维保计划内容;

5．编制好后点击界面左上角”生成维保计划”

(1) 可编辑没月份维保计划时间周期前后五天修改

(2) 日期编辑完成后生成维保计划

6．查看维保计划

7．推送维保计划(需该项目有添加委托单位联系人，并且该联系人已关注上海消防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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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维保计划

进入编制维保计划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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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维保时间周期

查看编制好后的维保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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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送维保计划

推送的维保计划消息(点击)

时间维保计划列表

查看维保计划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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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执业反馈单/委托单位联系人评价

1. 结束执业(根据个人证件照进行识别,建议个人证件照为近期证件照片，参考格式：1080×1440(像素)、160kb(大小)，拍摄清晰

上传)。离开项目现场结束执业或者超过 24 小时结束执业的，该次执业时长清 0，记作

超距执业、超时执业。

2. 结束执业后有且仅有一人填写执业反馈单。执业反馈单提交时，若有其他人员在该项

目上执业，该人员该项目当日的执业时长将被强制清 0；

3. 执业反馈单推送至委托单位联系人进行执业情况确认，并作出本次执业评价；

4. 上述执业时长清 0 的原因，在执业反馈单中显示。委托单位和监督人员可以查看。

开始执业

1. 开始执业后，结束执业时需要有一人填写结束执业反馈单
(1) 点击确认-->开始执业-->结束执业-->填写反馈单(如果点击确认说明本次执业反馈单由自己填写)

2. 人像识别进行开始执业或者结束执业(根据个人证件照进行识别,建议个人证件照上传近期清晰自拍照，参考格式：

1080×1440(像素)、160kb(大小)，拍摄清晰上传),

3. 结束执业后推送至委托单位联系人进行评价本次执业人员,

4. 执业历史是查看该项目有哪些人员执业、执业的时间、执业时长;

开始执业

访问摄像头
人脸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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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执业反馈单 委托单位评价列表

从业人员执业信息

委托单位评价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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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月报（PC 端）

1．维保项目完成当期维保任务以后,编制执业反馈单,推送委托单位评价后,必须编制月报,编
制月报示例如下:

(1) 点击项目登记,则出现项目列表

(2) 点击项目列表需要编月报的项目(右侧)
(3) 点击月报

(4) 点击编辑已完成的维保期月报

(5) 保存并推送至委托单位

(6) 打印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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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出具报告（PC 端）
2．技术负责人登录 pc 端,在左侧菜单选择“报告备案”系统显示项目信息，点击需要出具报

告的项目右侧“查看报告”，点击“新增报告”，系统进入该项目报告备案。

3．出具报告共分为 4 部分

(1) 信息录入

(2) 核对技术服务报告封面

(3) 上传报告信息并备案；技术负责人审核；

(4) 技术负责人审核通过，可打印技术服务报告

4．报告状态：已保存、已提交、已生效。分别表示报告临时保存、报告提交待审核、报告

审核通过。

删除项目/终止项目

1．此节点是需要在移动端长按某项目后自动弹出窗口

2．项目无提交的项目可以删除项目

3．项目已提交的项目不可删除只能终止或者继续执业(需填写终止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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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审核报告

1．技术负责人登录移动(小程序)端,技术审核菜单

2．审核报告共分为 2 部分

(1) 点击技术审核菜单

(2) 审核报告列表

(3) 审核报告

1 同意

2 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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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点说明

1. 实名认证：技术服务机构和从业人员首次登录系统，必须进行实名认证，请保证营业执照、自拍照、

身份证照片清晰可用； 技术服务机构和从业人员必须在部局系统存在。

2. 项目登记二部曲：项目登记、添加委托单位联系人。对于检测评估类项目，项目登记完成后，

在移动端“委托单位”按第 5 条添加委托单位联系人后才能开始执业；切记。

3. 项目登记三部曲：项目登记、添加委托单位联系人、PC 端编制维保计划。对于维保类项目，项

目登记完成后，在移动端“委托单位”按第 5 条添加委托单位联系人后才能开始执业。维保类项目必

须在 PC 端编辑维保计划；切记。

4. 项目登记：项目信息提交后开始首次执业后，项目所区域、项目详细地址、项目坐标、维保责任范

围、服务对象、合同编号、合同签订日期、合同开始日期、合同结束日期等不能修改。其他信息可以

修改，系统记录修改历史。项目状态：已保存、已提交、已执业、待复检、已完成、已终止。

5. 添加委托单位联系人：项目管理-委托单位，点击“添加联系人”按钮，系统显示添加联系人

的二维码，请委托单位联系人扫描二维码，按系统要求提交联系人信息后，必须关注公众号上海

消防公众服务平台。切记。委托单位联系人必须是委托单位的员工。

6. 真实到场执业：从业人员必须到达项目现场并经人脸识别通过后开始执业。一人在同一时刻只能

在一个项目上开始执业。

7. 执业反馈单：单日同一项目多人开始执业，有且必有一人填写执业反馈单，推送委托单位。

8. 委托单位评价：委托单位必须查看上海消防公众服务平台推送的微信消息，及时对执业情况进

行四个一致性两个是否进行核实，厘清双方责任，并作出该次执业任务的满意度评价。

9. 维保项目：开始执业前编制维保计划，当期维保现场执业完成，并经用户评价后需编制维保月报。

10. 报告备案：检测评估类项目，必须现场执业记录并经委托单位评价才能出具报告；维保类项目，必

须有现场执业记录并经委托单位评价，出具月报后，才能出具报告；报告状态：已保存、已提交、已

生效；

11. 历史数据迁移：接入一期系统所有项目和技术服务报告。二期正式上线时刻，推荐检测与评

估类项目在一期系统中完成出具报告。正在进行中的项目接入二期后，需要按照第 2 和第 3 条的要求

进行项目信息补齐、提供二维码添加委托单位联系人、编制维保计划。上述工作完成后该项目可以正

常开始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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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活动管理 

系统 v2.0测试方法 

 

一、测试角色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法人、管理人员、技术负责人、项目负责

人、消防设施操作员、委托单位联系人等 6种角色。其中，委托

单位联系人的测试角色可由本单位人员担任。 

二、测试内容和方法 

落实测试人员和任务分工，开展全功能模块和全业务流程测

试。具体如下： 

（一）功能模块测试 

主要测试以下内容：1、实名登记：测试本单位及全部从业

人员是否可以实名登记；2、人员入离职：测试申请入职、离职，

对应的同意和驳回功能是否正常；3、技术负责人任命：人员任

命前后，查看技术负责人角色的权限功能是否正常；4、生命周

期：查看系统是否实现全生命周期记录：项目的记录节点是“签

订合同、项目登记、现场执业/评价、出具报告、合同终止（或

项目终止）”；人员是“获取资格、公司入职、执业历程（公司离

职）”；机构是“公司成立、符合从业条件、执业历程、（不符合

从业条件）”。5、标签评价：查看“我的”标签数据的变化。从业

时长、编制报告数、星级分数等数据是否随实际从业过程同步更

新、是否正确。6、对于委托单位联系人：重点查看是否正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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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机构推送的消息（包括添加联系人基本信息、维保计划、每次

执业结束的确认评价、维保情况月度报表）。 

（二）业务流程测试  

各机构根据自身业务范围，按照系统业务流程，开展业务流

程测试。对于历史数据中未出具报告的项目，需补录完“项目坐

标”、“委托单位联系人”、“维保计划”等信息，再按照系统流程

执行。 

1、测试消防设施维保业务。测试不少于 5个项目（若有历

史数据中未出具报告的项目，测试至少 1个）。有条件的情况下，

选取不同类型的建筑物（包括高层建筑、大型园区、地下空间等

场景），按照系统业务流程，模拟真实从业：（1）项目登记：按

照系统引导填写项目信息，测试项目提交后再作修改的情况；（2）

编制并推送维保计划：测试完全按照国标/行标、部分自主编辑

维保计划等情况；（3）现场从业：不少于 1名项目负责人、2名

操作员。测试未完善项目信息、未推送维保计划、非本人执业、

超距执业等情况下“开始执业”和“结束执业”功能；（4）执业反馈：

测试现场结束执业、超距结束执业、部分人员一直不结束执业等

情况下的执业反馈操作。（5）业主确认评价：测试委托单位不同

联系人对同一项目评价，观察评价信息是否显示正确以及从业得

分是否正确。（6）编制报告：至少开展 1次从业活动后出具技术

服务报告。 

为确保测试效果，建议每天每个项目开展从业不少于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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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至少完成上述（1）-（5）的步骤，测试期间每个项目出具

不少于 2份维保报告。 

2、测试消防设施检测业务。新登记 5个检测项目，按照系

统业务流程，模拟真实从业（参照维保业务的（1）、（3）、（4）、

（5）内容）。建议每天每个项目开展从业不少于 1次，测试期间

每个项目出具不少于 2份检测报告。 

3、测试消防安全评估业务。新登记 5个评估项目，按照系

统业务流程，模拟真实从业（参照检测业务）。建议每天每个项

目开展从业不少于 1次，测试期间每个项目出具不少于 2份评估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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